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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：

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受托担任 2026 年福

建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七期）福州市发行工作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

或“本期专项债券”）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并就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发表

法律意见。

第一节 引 言

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特作如下声明：

一、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之前发生或存在的有关事实及中

国现行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

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、《关于地方政府债务

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〔2015〕225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

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7〕89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＜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（试行）

＞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94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20〕36 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

号）、《关于梳理 2021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》（财

办预〔2020〕29 号）等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涉及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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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规范性文件，以及本所律师对相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做出的。

二、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有关的文件资料等进行了核验。

三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

的事实，本所依赖于相关项目单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

有关说明出具意见，本所对以上相关项目单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提

供的证明文件或有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。

四、政府专项债涉及的发债单位、项目的审批文件众多，本法律

意见中仅选取一部分进行摘录，有关单位如需进一步了解可通过向发

债单位询问或查询行政审批信息公开网站等方式获取。

五、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方面的

意见，并不涉及有关财务、审计等非本所专业事项。本所在本法律意

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、意见、

结论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、意见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

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，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及评价这些数据、

意见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。

六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之目的使用，

未经本所同意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

申请时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进行部分或全部引用，但发行人作上述

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歧义或曲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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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必备的法律

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

的法律责任。

基于上述声明有效成立的前提，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

准、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第二节 正 文

一、本次发行概况

发行人 福建省人民政府

债券名称 2026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七期）

发行期限

（年）
15

发行金额

（万元）
7,800.00

二、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根据本期专项债券涉及的相关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

将用于以下项目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
本年发行金额

（万元）

1 福州市本级
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文溪枢纽互

通工程
7,800.00



4

（一） 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文溪枢纽互通工程

1、项目概况：

在福州机场第二高速主线 K10+635 处新建十字型复合互通，实现

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和福州绕城高速东南段互联互通。互通设置 16 条

匝道，总长约 13.2 公里。改造机场第二高速主线长度 2.348 公里、

绕城高速东南段主线长度 2.1 公里。设置 2 进 2 出收费管理站一处。

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和福州绕城高速东南段均采用双向六车道、设计速

度 100 公里/小时、路基宽度 33.5 米的高速公路标准。互通 A、C 匝

道设计速度 60公里/小时、其余匝道 40公里/小时。单向双车道匝道

采用路基宽度 10.5 米;单向单车道匝道采用路基宽度 9 米。桥梁设计

荷载等级为公路-I 级，其它技术标准按交通运输部颁《公路工程技

术标准》(JTGB01-2014)执行。

2、项目业主单位现持有法人证照，基本信息如下：

名称 福州机场复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MA8RF4KB6H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 郑豪峰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7,692.31

成立日期 2021-02-08

营业期限起止时间 2021-02-08 至 2071-02-07

核准日期 2024-04-30

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552号市交通枢纽指挥中心

经营范围
许可项目：公路管理与养护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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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

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

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3、现阶段已取得主要（重要）手续如下：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出具单位 出具时间

1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

选址意见书

用字第

350182202400042号

福州市长乐

区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

2024-10-24

2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关于福州机场第

二高速公路文溪枢纽

互通工程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批复

闽发改网审交通

〔2025〕27号

福建省发展

和改革委员

会

2025-03-05

3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

于福州机场第二高速

公路文溪枢纽互通工

程初步设计文件的批

复

闽交建审

〔2025〕57号

福建省交通

运输厅
2025-07-14

4
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福

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

文溪枢纽互通工程水

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

批复

闽水审批

〔2025〕112号

福建省水利

厅
2025-09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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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关

于福州机场第二高速

公路文溪枢纽互通工

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

审批意见

榕环评

〔2026〕15号

福州市生态

环境局
2026-02-14

三、财务评估咨询报告

华兴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华兴会计师事

务所”）为本期债券出具了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。在《财务评估咨

询报告》中，华兴会计师事务所认为：通过对上述项目收益与融资需

求平衡情况的分析，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

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审计机构

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

年 7月 1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100084343026U 的《营

业执照》、福建省财政厅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核发的序号为 0001939

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

本所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1 年 9 月 7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

执业许可证》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31350000488582752E），为本期

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王晓艳、王祺律师均持有《律师执业证》，

并通过了年度考核备案。

综上，本所认为：上述审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，均具备相应的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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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资质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认为：

（一）本期专项债券的业主单位具备法人资格。

（二）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按进度履行批复手续，预计将依

法履行后续行政审批手续，推进项目建设工作。

（三）根据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，本期债券对应投资项目能够

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，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

章后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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